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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 2022-047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四川长虹”）第十一届

董事会第三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7 月 25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

会议于 7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9 名，实际出席董事 9 名。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监事会主席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

《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勇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

讨论，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增加经营场所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会议同意公司在《公司章程》

中增加经营场所地址：四川省绵阳市河边镇新平大道 38号，并修订《公司章程》。

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同日披露的《四川长虹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临

2022-049 号）。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上述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以四川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出资新设公司

并同步实施员工持股的议案》 

为稳定核心团队，进一步激发经营活力，会议同意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

长虹网络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网络科技”）采取由公司、公司下属控

股子公司四川长虹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虹创投”）以所持网络科技

股权与网络科技核心骨干员工出资新设公司的方式实施员工持股的方案。新设公

司注册资本 2 亿元，本公司以所持网络科技 96.2707%股权的评估值为基础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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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资 20,481.32 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14,099.42 万元，持股比例为 70.497%；长

虹创投以所持网络科技 3.7293%股权的评估值为基础作价出资 793.40 万元，认

缴注册资本 546.18 万元，持股比例为 2.731%；网络科技管理层和骨干员工以现

金出资 7,778.00万元，认缴注册资本 5,354.40 万元，持股比例为 26.772%。网

络科技管理层和骨干员工拟通过 6个持股平台持股，员工持股平台预留 500万元

出资份额，由网络公司管理层代为持有，用于后续人才引进，预留股权暂不实缴

出资，原则上在 1年内完成预留股权的转让及实缴出资。出资额超出注册资本部

分计入新设公司资本公积。 

根据天源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2021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的评估报

告（天源评报字〔2022〕第 0259号），网络科技在评估基准日的所有者权益评估

值为 21,274.72 万元，与合并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7,096.14

万元相比，增值率为 24.44%。 

本次以网络科技股权出资新设公司并同步实施员工持股事项尚需提交公司

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电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报绵阳市国资委审批。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审议通过《关于绵阳长虹科技有限公司参与涪城区青义镇三宗土地使

用权竞拍的议案》 

根据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公司将在涪城区科技城新区科技智谷 A 区建设集科

技研发、行政办公、形象展示等为一体的长虹科技园（研发总部）基地，为加快

推进长虹科技园（研发总部）基地项目后续相关工作，会议同意公司下属全资子

公司绵阳长虹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绵阳长虹科技”）参与绵阳市涪城区青

义镇三宗国有土地使用权竞拍，面积合计 80,296.54 平方米，合计约 120.4442

亩，土地用途为其他商务用地，土地使用年限 40 年，价格不高于 13,715.1579

万元；针对前期已摘牌的科研办公用地周边未收储的约 1.6亩土地，待后期达到

出让条件时，以绵阳长虹科技为主体与绵阳市涪城区自然资源局签订土地出让合

同，出让价格不超过 200万元。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下属公司深圳易嘉恩科技有限公司无形资产核销

的议案》 



 3 

为更加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四川虹微技术有限公司之全资

子公司深圳易嘉恩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易嘉恩公司”）资产状况，本着会

计谨慎性原则，会议同意易嘉恩公司核销共 28 项无形资产，净资产合计

3,604,449.93元。因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事项，公司 2022年 6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预计减少 3,550,383.18 元（本次核销对利润影响金额为初步核算

数据，未经公司会计师审计，最终影响金额以公司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

为准）。本次无形资产核销事项有助于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资产价值的真实情

况，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相关政策要求，符合易嘉恩公司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易嘉恩公司股东利益的行为。 

表决结果：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月 28日 


